附2

温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考核项目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考评分工
	得分

	（一）企业依法与职工（包括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无违约现象发生；依法实施集体合同制度。（15分）
	5分
	1、企业依法与由其支付工资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签订率在90%以上（含90%）的，得5分：合同签订率80-90%（含80%）的，扣2分；在70-80%（含70%）的，扣4分；签订率在70%以下的，不得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5分
	2、劳动合同内容全面、合法，程序到位，劳动合同签订、续订、解除和终止等各个环节管理完善，得5分：劳动合同有空白条款的，扣1分；劳动合同有违法条款的，扣2分；企业续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程序不到位的，扣2分。
	
	

	
	5分
	3、依法推行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的内容合法、程序规范、续签及时的，得5分：签订集体合同程序不到位的，扣2分；没有协商会议记录的，扣1分；没有进行充分协商，合同内容没有企业特色的，扣2分。
	市总工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认真执行《劳动法》规定工时制度和作息休假制度，保障职工健康。（10分）
	5分
	1、企业执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或经批准实行综合工时制，加班加点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程序执行的，得5分：每周工时制在40小时以上的，或实行综合工时制没有报批的，扣3分；加班加点不按程序执行的，扣2分。加班情况比较严重,近两年有职工投诉且情况属实的，该项考评不得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5分
	2、企业应当关注职工身体健康，落实职业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按规定组织职业健康体检，建立职工健康监护档案；按规定开展职业危害项目申报和发放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得5分。上述三项工作有一项没有落实的，该项考评不得分。
	市卫生局、市安监局、市总工会
	

	（三）认真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按时足额发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按规定支付超时加班加点工资；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签订工资协议。（15分）
	10分
	1、按月足额发放职工工资，且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或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并按月结算的，得10分：企业工资没有按月支付的，扣4分；加班工资没有按标准结算的，扣4分；加班工资不按月结算支付的，扣2分。正常生产情况下，职工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或近两年企业发生过无正当理由拖欠职工工资事件的，该项考评均不得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5分
	2、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签订工资协议，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的提高合理增长，得5分：工资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缺乏个性的，扣1分；工资协议不是至少每年协商一次的，扣1分；30%职工不清楚协议实质内容的，扣1分（以随机调查结果考评）；工资协议不能得到完全履行的，扣2分。
	市总工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考核项目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考评分工
	得分

	（四）不得非法使用童工，依法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5分）
	5分
	1、没有签订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或在集体合同中没有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规定的，扣1分；

2、企业没有按规定对女职工落实“四期”待遇的，扣1分；

3、没有定期（每一至两年）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的，扣1分；

4、安排女职工或未成年工从事过禁忌劳动的，扣2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五）企业和职工依法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15分）
	6分
	1、五大社会保险完全参保的，得6分：养老、医疗、失业有一项社会保险没有参保的，该项考评不得分；其他两项保险没有参保的，一项扣2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6分
	2、职工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参保率均在90%以上（含90%），得6分：在70-90%的（含70%），扣2分；在50－70%的（含50%），扣4分；在50%以下，不得分。
	
	

	
	3分
	3、企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得3分；近两年有欠缴社会保险费情况出现的，不得分。
	
	

	（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程，企业安全生产“三基”工作扎实。（10分）
	10分
	1、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安全工作台帐；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上述四项制度有一项没有建立的，扣4分；

2、没有经常查找生产安全隐患，隐患整改没有做到定人定时定措施的，扣1分；

3、没有制定并落实新工人上岗前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制度的，扣1分；

4、特种作业人员没有全部做到持证上岗的，扣1分；

5、没有制定并演练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扣1分；

6、没有组织“安康杯”竞赛企业“五个一”和职工“五个一”活动的，扣1分；

7、没有成立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的，扣1分。
	市安监局、市卫生局、市总工会
	

	（七）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制度，依法调解处理劳动争议，及时化解矛盾。（10分）
	4分
	1、认真搞好综合管理，及时疏导化解企业内部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开展企地共建活动的，得4分；综合治理工作不达标的，不得分。
	市综治办、市公安局
	

	
	3分
	2、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制度，依法及时调解处理劳动争议，得3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简称调解委）组织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扣1分；调解委处理纠纷没有记录的，扣1分； 调解委处理案件不及时，超过期限的，扣1分。
	市总工会
	

	
	3分
	3、职工没有因其劳动权益受侵犯而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无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立案查处的案件，企业中未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得3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每年3起及以上，或涉案职工5人以上的，扣2分；年内有职工投诉，劳动行政部门查处企业违法情况属实的，扣1分；企业近5年来，发生过集体上访或群体事件的，不得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综治办
	

	考核项目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考评分工
	得分

	（八）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及其相应的组织，依法拨缴工会经费，建立工会主动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工作的机制。（5分）
	3分
	1、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及其相应组织，并及时、足额缴纳工会经费并独立建帐，得3分：拨缴工会经费不及时不足额的，扣2分；没有独立建立银行帐户和实行单独核算的，扣1分。
	市总工会
	

	
	2分
	2、建立查找隐患、平等协商、签订协议、跟踪落实、持续改进的企业工会主动参与安全生产机制的，得2分：不组织职工查找事故隐患的扣1分；不建立安全生产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组织并开展活动的，扣1分。
	市总工会、

市安监局
	

	（九）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等制度，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有效保障职工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0分）
	4分
	1、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完善，职工（代表）民主参与意识强，大会有实效性的，得4分：每年不能保证至少召开1次会议的，扣1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职权落实不到位的，扣1分；职工（代表）大会程序不到位，扣1分；职工民主参与意识不强，大会没有实质内容的，扣1分。
	市总工会
	

	
	3分
	2、实施厂务公开，收到较好效果，职工满意的，得3分：厂务公开领导小组不健全的，扣1分；没有制定厂务公开实施办法的，扣1分；公开的效果不好，职工满意度达不到80%的（随机调查），扣1分；有制度，没有实施的，不得分。
	市总工会、市经贸委、市卫生局、市国资委、市工商局
	

	
	3分
	3、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健全，制定程序、内容合法，得3分：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没有征求职工和工会意见的、规章制度内容有不合法的、没有向职工公布的，均不得分。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十）加强职工技能培训，落实职工培训教育经费；健全和落实职工生活保障和文体活动设施，开展经常性的职工文体活动，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5分）
	3分
	1、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富有成效，职工教育经费落实的，得3分：无“创争”活动和培训计划的，扣1分；对职工没有进行文化技能培训的，扣1分；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没有按规定用于一线职工培训的，扣1分。没有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的，该项考评不得分。
	市企业家协会/企业联合会、

市工商联、市总工会
	

	
	2分
	2、重视职工生活保障和文体活动的，经常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活跃职工业余生活的，得2分：没有生活设施也不提供经济补助的，扣1分；没有职工活动场所也不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的，扣1分。
	
	

	加分项目
	
	1、重视职工生活保障工作，职工宿舍、食堂、浴室、阅览室等设施落实，管理制度健全，环境优美，卫生良好的，加1分；

2、企业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活动，职工积极，成效明显的，加1分。
	
	


 备注：凡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1、非法使用童工;2、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重大急性职业中毒事件;3、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规定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